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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重組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

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一、債務重組概述 

1、 本事項經公司第七屆董事會第二十二次會議審議通過，公司12名董事（其中獨立董事4人）

均出席會議，與會董事一致同意該事項。董事會認為本事項有利於減輕公司經營負擔，

有利於公司的長遠發展，符合有關法規和公司章程的規定，維護了全體股東的利益。 

 

2、 債務重組主要內容為：本公司與相關協作廠家、供應商於近日簽訂了《債務重組協議》，

就本公司所欠債務10,865.20萬元打折後重新確認債務金額9,102.04萬元，相關協作廠家、

供應商確認放棄對打折部分的權屬，不再主張該部分貨款的相關權利。債務打折預計能

實現的利得1763.16萬元。本次債務重組金額以審計師審定數為准。 

 

3、 本次債務重組交易對方是與公司沒有任何關聯關係，不構成關聯交易，該事項不需經股

東大會審議，也不構成重大資產重組。 

 

4、 本次債務重組的實施不存在其他未完成的程序或重大法律障礙。 

 

二、債務重組對方的基本情況 

1、 交易對方為公司若干協作廠家、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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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債務重組對方不存在與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前十名股東在產權、業務、資產、債權債務、

人員等方面的關係，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經造成上市公司對其利益傾斜的其他關係。 

 

三、債務重組方案 

    公司與若干名協作廠家、供應商就本公司所欠債務打折後重新確認債務金額，相關    

協作廠家、供應商確認放棄對打折部分的權屬。 

 

四、債務重組協議的主要內容 

1、 本協議適用範圍適用於雙方截止至 2013 年 12 月 30 日已簽訂合同的未付貨款累計餘額當

中，供方已向需方開具了增值稅發票，但需方尚未支付的部分剩餘貨款。 

 

2、 合同款支付與確認 

    經供、需雙方友好協商，對本補充協議適用的部分未付貨款按 80%-95%打折支付。

供方確認放棄對打折部分的權屬，不再主張該部分貨款的相關權利。雙方認可打折後總

額為未付貨款金額。 

 

3、 合同品質保證要求 

    打折後，供方對所提供產品品質保證責任不能免除，並按照正式合同中相關的技術

要求和品質保證條款執行。 

 

4、 債務重組協議後期，供方提供貨物所產生的貨款及相關合同要求，雙方另行協商簽訂合

同，並嚴格按另行商定的關於品質、價格、交貨期、貨款支付週期等協議執行。 

 

5、 除上述條款外，本交易協定沒有其它任何形式的附加或保留條款。 

 

五、涉及債務重組的其他安排 

1、 本次交易已經董事會批准，無須再履行其他審批程式。 

 

2、 本次交易不涉及相關標的資產評估定價的情形。 

 

3、 本次交易涉及的相關款項支付，由公司自有資金解決。 

 

4、 本次交易不涉及相關標的資產的交付和過戶的情況。 

 

5、 交易完成後也不存在可能產生關聯交易或同業競爭等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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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債務重組目的和對公司的影響 

1、 債務重組的背景、目的和原因 

    本債務重組雙方遵循平等、自願、公平和誠實信用的原則，同時為加強在供應鏈環

節的互助、互利，共贏共擔，使雙方能夠成為戰略合作供需關係。 

 

2、 本次債務重組對上市公司本期和未來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的具體影響 

    本次債務重組可以減輕公司經營負擔，有利於公司的長遠發展。 

 

3、 本次債務重組不涉及其他方為上市公司承擔債務的情況。 

 

七、備查文件 

1、 第七屆董事會第二十二次會議決議。 

2、 債務重組協議。 

 

 

 

 

 

                     沈機集團昆明機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中國昆明,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於本公佈日期, 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 執行董事: 王興先生, 張曉毅先生, 李順珍女士，葉

農先生； 非執行董事: 李振雄先生, 關欣先生, 高明輝先生, 張濤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楊

雄勝先生, 肖建明先生, 陳富生先生, 于成廷先生。 

 


